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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

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

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快速

发展，自治区财政摆脱

了过去那种长期低水平

徘徊的局面，开始步入

稳定增长的轨道，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

面。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9 年，全区财政收

入仅为4.5 亿元，20 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8

年财政收入达到 131.2 亿元。随着财政收入规模的扩

大以及中央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

1979 年至 1998 年全区累计财政支出1 177 .5亿元，有

力地支持了自治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自治区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一、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分

配关系，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的财政框架

根据国家1980 年、1985 年和1988 年3 次财政体

制改革，结合自治区的实际，从 1980 年到 1993 年自

治区对盟市、旗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相应地进行了 3 次

大的改革。第一次是 1980 年自治区对盟市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的体制。第二次

是从 1985 年起对收大于支的呼和浩特、包头、乌海

三市实行了 “定额上缴、超收全留”的体制；对于支

大于收的其他盟市实行定额补助、增收节支全部归已

的体制。第三次是从 1988 年开始有计划地把自治区

掌握的一部分专款下放给盟市管理，相应调整盟市包

干基数。这些改革，使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管理上取

得了较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

积极性。

1994 年，国家进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自治区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一是以 1993 年为基

数，从 1994 年起，对资源税增量部分实行了自治区

与盟市“五五”分成。自治区分成部分主要用于增强

自治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平衡地区的差异。二是对

盟市上划“两税”（增值税、消费税）收入每年中央

财政返还增量部分，自治区与呼市、包头“七三”比

例分成，与其他盟市按“五五”比例分成。三是对近

几年自治区集中投资兴建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实现的

税收，自治区按适当的比例参与分成，但要与中央返

还的增量分成相抵扣，避免重复计算。四是对呼和浩

特炼油厂等增值税留归地方的 25 % 部分，全部作为

自治区固定收入。五是对自治区电力总公司集中缴纳

的税费，全部作为自治区国企收入。

1996 年，自治区对地方税制中城镇土地使用税、

资源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牧业

税、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等 8 个税种的 39 个税目、

税率、税额和计税依据进行了适度调整，以调节收入

分配，实现公平税负，完善地方税制体系。

在中央对自治区转移支付的基础上，自治区对盟

市、旗县实行转移支付，从 1995 年起，自治区已连

续四年对旗县实施转移支付，累计安排转移支付资金

17.4 亿元，缓解了旗县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逐

步完善。

通过分税制改革，基本理顺了自治区各级政府与

企业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需要的财政基本框架。

二、大力培植财源，壮大财政实力，提高

对国家政权以及经济建设的保障能力

大力支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积极培植自治区主

体财源。20 年来，自治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积极

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在“六五”期间，全区用于企业

挖潜改造的资金达 7.35 亿元，比“五五”期间增加

4.06 亿元，增长1.23 倍。1993年对包钢等 8 户重点

企业实行无主管部门管理办法，并对自治区骨干财源

包钢和电管局两户企业实行优惠办法，放水养鱼，培

植财源。“八五”时期，自治区和包头市两级财政给

包钢让利23 亿元，促进了包钢上规模、上效益。除

了帮助骨干企业挖潜革新、扭亏为盈外，自治区还积

极寻找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扩建的丰镇电

厂、达拉特电厂、集通铁路、内蒙古化肥厂等项目竣

工投产，成为自治区国民经济的支柱。

大力发展旗县经济，不断壮大基础财源。据统

计，1978 年全区 87 个旗县市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区

62.1 % ，财政收入占 54.3 % ，财政支出占 49.8 % ，

旗县经济总体水平落后状况很突出。从 1982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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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通过制定规划、调整体制、提前拨补定额补

贴、增加专项资金和项目投入等措施，加大了对旗县

经济的扶持力度。自治区每年都要拿出5 000至7 000

万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扶持旗县发展农牧业、乡镇企业

等，增强旗县发展能力，实现旗县财政收入自给。从

1996 年开始，自治区和盟市两级财政每年筹集5 000

万元资金扶持贫困地区嘎查、村发展集体经济。到

1998年，全区财政收入超亿元的旗县（区）达到 25

个，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的乡镇达到 20 个，财政收入

超百万元的乡镇达到 811 个。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自治区

财政始终把支持农牧业做为一项重要工作，在自治区

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支农资金稳定增长。

特别是从 1991 年之后，平均每年投入 7 亿多元。这

些资金的投入为改变自治区农村牧区生产条件，促进

农村牧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

多年来，自治区对民族自治旗、乡和少数民族聚

居区给予财力上的特殊照顾。在财政体制上对区内 3

个民族自治旗，14 个民族自治区，36 个牧业旗和 23

个半农半牧旗除享受其他地区的统一补助外，又给予

了特殊照顾。为改善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长期对畜

牧业实行轻税政策；对 50 个民族贸易旗县实行减税

让利政策；对生产和供应牧民特需的生活用品实行财

政补贴。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方面，自治区也采取了

特殊的规定，如边境地区的中小学不收学费；80 个

边境苏木学校实行寄宿制为主、助学金为主、全部公

办的制度。此外，在民族文艺、民族医疗方面也给予

相应的特殊照顾。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每年大约有

30 多项这方面的开支，数额达到 2 亿多元以上。这

些支出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事业的发展，加强

民族团结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 20 年，是自治区财政解放思想、开

拓进取的 20 年，是自治区财政战胜种种困难、团结

拼搏、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 20 年。20 年来，自

治区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收入结构日趋完善，建立了

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具有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财政

收支结构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自治区各项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全面发展。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改革开放促发展  财政岁岁谱新篇

——辽宁财政二十年改革与发展回眸

刘 克 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辽宁省各级财

政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

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

下，以经济建设 为中

心，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大胆开拓，勇于实

践，各项财政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1979 ～

1998 年的 20 年间，全

省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由

1979 年的 244.9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3 805.62亿元，

增长了 14.54 倍，年均增长 15.3 % 。地区财政收入

由1981 年的 149.4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779 亿元，

年均增长 12 % ；地方财政收入也由 1979 年的 92.6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264.6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由

1979 年的34.6 亿元增加到1998 年的390.3 亿元，增

长了 10.28 倍，年均增长13.6% 。

一、不断深化财政改革，逐步理顺分配

关系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的方针，积

极探索，锐意改革，财政工作的生机和活力明显提

高。第一，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

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框架。20 年来，在国家的统一

部署下，辽宁走过了从“统收统支——分灶吃饭——

分税制”这样一条逐步探索、逐步完善的改革之路，

突破了过去财权、财力高度集中，统得过多、统得过

死的传统格局，初步建立了自主理财、自我发展的财

政机制。1978～1980 年，在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

制框架下，省对市县实行了“分灶吃饭”的体制，下

放了部分收支权限。对喀左、阜新两个民族自治县实

行部分优惠政策，调动了市县的理财积极性。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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